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18-066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格林美”）下属公司格林美（武

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美武汉”）近日收到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国市监处【2018】11号），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处罚情况 

2017年11月20日，格林美武汉与株式会社Honest（以下简称“Honest”）签

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格林美武汉以280万元人民币收购Honest持有的武汉三永格

林美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三永”）30%股权。交易完成

后，格林美持有武汉三永45%股权，格林美武汉持有武汉三永30%股权，三井物

产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三井物产”）持有武汉三永25%股权。 

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格林美武汉收购武汉三永30%股权事项调查发

现：  

格林美和三井物产2016年度在中国境内营业额均达到了《国务院关于经营者

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第3条规定的申报标准，该股权收购属于应当申报的情形。

但交易双方2017年12月20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在此之前未依法申报，违反

了《反垄断法》第二十一条，构成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同时，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就格林美武汉收购武汉三永股权对市场竞争的影响进行了评估，评估

认为，该项经营者集中不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根据《反垄断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和《未依

法申报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对格林美武汉处以30万元



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整改措施及对公司影响 

本次处罚不会对公司及格林美武汉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公司及下属

公司将引以为戒，进一步增强公司及下属公司法律合规意识，在日常经营及对外

投资活动中严格遵守并切实履行相关法律法规。公司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的相关

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